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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呈现出先分后合，之后再度分野的发展脉络。北方曹魏土地所有制

存在双轨制现象，一方面通过屯田以应对军事斗争需要，另一方面仍然致力于私有小农经济的恢复。南方东吴土

地制度更多体现为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土地国有制。西晋占田制是曹魏屯田制瓦解的必然结果和法律确认，一方面

确立小农私有制，另一方面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庄园经济的既成事实。西晋灭亡后，南北土地制度再度分野。
南方东晋政权为换取世家大族的支持而有意识地强化西晋占田令中的荫客制度而形成“给客制度”; 在五胡统治下

的北方，私有小农经济丧失殆尽，庄园经济却因其封闭性和地方性而得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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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

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对曹魏屯田制和西晋占田制

的研究，学者们用力尤多。我们不揣浅陋，拟选取三

国两晋十六国作为研究单元，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

呈现出先分后合，之后再度分化的发展脉络。我们

认为，这种历史现象深刻影响到之后南朝和北朝的

发展轨迹，因此有必要做综合考察。我们以上述思

路为线索，对从汉末到南北朝时期土地制度分与合

的演进轨迹做初步分析，以期增加学术界对魏晋南

北朝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三国土地制度的地域特色

1． 曹魏土地制度的双轨制

黄巾起义后，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原有社

会经济秩序崩溃，土地制度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剧

烈变动而重新分化与组合。赤壁之战后逐渐形成的

三国分立政治格局，使三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突显区

域特色，南北土地制度出现巨大反差。
占据黄河流域北方经济中心地区的曹魏，其土

地制度呈现双轨制发展态势。曹魏政权一方面通过

推行国家政权主导的屯田以应对军事斗争需要，另

一方面仍然致力于私有小农经济的恢复。
屯田制创制于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之后，是为

解决军事割据所必需的军粮问题而创设的。盘踞兖

州的曹操军事集团在挟持汉献帝攫取政治资本的同

时，通过推行屯田制使自身在群雄逐鹿中获取可靠

的经济基础。
《三国志·武帝纪》载: 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

等议始兴屯田”。附注《魏略》云: “自遭丧乱，率乏

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

瓦解流离，无故自破者不可胜数……公曰: 夫定国之

计，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

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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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

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1］14

在屯田制的推行过程中，任峻、枣祗功不可没。
《三国志·任峻传》载:“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给

军。是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

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

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

满。”同传附注《魏武故事》载枣祗行述: “及破黄巾

定许，得贼资产，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

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

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

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云，使

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 科取官牛，为官

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祗犹自信，

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

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

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1］489

屯田制的土地国有性质可从对以下信息的分析

得出结论。一为“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以及“及

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产，当兴立屯田”，说明屯田户

的来源多为强制。因为黄巾军民不可能得到自耕农

的待遇，他们接受曹魏政权的屯田安置，也就不可能

获得土地产权。另外，从枣祗敢于在曹操面前坚持

其“分田之术”，也可看出国家作为土地支配者的强

势地位。反对他意见的侯声在“科取官牛，为官田

计”这一前提条件下与枣祗并无异议。因为官牛说

明国家掌握着基本生产资料。争执的焦点在于“分

田之术”即按比例征收，比较“僦牛输谷”即定额征

收，对“客”即屯田民的剥削量加重。而枣祗不仅

“犹自信”，并且成功说服曹操，更充分说明“官”即

曹魏政权的强势地位，屯田制的土地国有性质毋庸

置疑。
屯田制虽然在曹魏统治的北方地区广泛推行，

但仍然呈现与军事活动紧密结合的基本特点。屯田

制的实施本来就是曹操军事集团解决军粮问题的权

宜之计，其土地国有性质更有赖于长期战乱造成的

土地荒芜和人口锐减这一人地比例失衡的客观原

因。因此屯田制本身存在着向土地私有的个体小农

经济转化的必然趋势。其实，从汉末建安时期开始，

北方社会便一直存在着私有小农经济的局部恢复。
北方社会存在着土地国有性质的屯田制与私有性质

的小农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格局。曹魏政权赋税征收

方面的差异体现出两种土地制度的不同。曹操在官

渡之战获胜后宣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

代出租赋……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

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

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

弱民兼赋也”。［1］26 以上“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

绵二斤”的税收政策，既然是以批判袁绍集团士族

豪强政治“豪强擅恣”造成的“下民贫弱”为前提，因

此可看做是在对私有小农经济的恢复与保护的基础

上而推行的新政策; 其征收标准既然是按照占有土

地面积征收“田租亩四升”，又直接针对农户征收户

调绢和绵，因此征收对象无疑是私有小农家庭。而

屯田制下的田租征收也自有其标准。《晋书·傅玄

传》载:“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

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反映的正是

曹魏屯田制条件下田租征收的概貌。这便是枣祗在

曹操面前力争的“分田之术”，即根据收获量按比例

征收田租。屯田民即“士”，收获量高则相应所得也

会增加，因此“魏初课田，不务多起顷亩，但务修其

功力”［2］1321，颇重视生产潜力的发掘。但是由于剥

削量比较前代沉重，而且无土地所有权，因此才有

“新募民屯田民不乐，多逃亡”的现象。鉴于曹魏政

权对屯田民均依靠政权强制力，采取军事化组织形

式编组，故袁涣建议“夫民安土，不可卒变，易以顺

行，难 以 逆 动，宜 顺 其 意，乐 之 者 取，不 欲 者 乃

强”［1］334。其实也不过是在剥削量上略让步而已。
可见，曹魏时期土地所有制确实存在双轨制现

象。而且曹魏政权对私有小农经济的恢复，还是曹

魏政权地方官员的普遍行为。如:

《三国志·梁习传》载: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

刺史……习到官，诱论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

举，以诣幕府，豪右已尽，乃发次诸丁强以为义从。
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

其家，前后送邮，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

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明王稽类，部曲服

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

令行禁止……又使于上堂取大材供邺宫室。习表置

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

牛之费。”［1］469梁习在并州推行的打击地方豪强的政

策，旨在为国家争取编户，使“部曲服事供职，同于

编户”，自然是私有小农经济的恢复。而在邺推行

的屯田政策，其前提是因为有“于上堂取大材供邺

宫室”的专门任务，则更进一步说明屯田政策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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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急特点以及贡役性质。
《三国志·仓慈传》载:“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

于淮南，以仓慈为绥集都尉……太和中，迁敦煌太

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

雄张，遂以为俗。……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

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

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1］512 虽然仓慈是最早

执行屯田政策的地方官之一，但他在任敦煌太守期

间，推行的却是扶持私有小农经济的政策。他抑制

豪强的重要举措是“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

按照编户即“口”的标准征收赋税，目的是解决“大

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的矛盾以求“稍稍

使毕其本直”。通过清查田亩迫使大族无法隐匿田

产，从而客观上有利于私有小农减轻赋税负担。
同传附注《魏略》载: “( 颜斐) 为京兆太守，始，

京兆以马超破后，民大多不专于农殖……斐到官，乃

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

以间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

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

丁车大牛。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

又于府下起菜园使吏役间锄治。又课民当输租时车

牛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于是风化大行，

吏不烦民，民不求吏。”［1］513 颜斐施政的重点在于

“课民”务农。鉴于“民多无车牛”的窘境，他一面督

促农民学习造车，一面“令畜猪狗，卖以买牛”，通过

家庭饲养业积累资金，使农民在较短时间内恢复生

产。这与屯田制单纯凭牛的“官”、“私”性质来确定

租额的情况有差别。“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官府

通过经济手段帮助农民积蓄启动资金。另外从“课

民当输租时车牛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
看，属于户调性质，因此颜斐在京兆的角色并非屯田

官员。
因此，尽管国有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屯田制是建

安以来曹魏土地所有制的时代特色，对曹魏政权的

兴起和立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恢复私有小

农经济仍然是曹魏政权施政的主导方向。这一行政

方向，是与抑制豪强，为国家争取更多编户的努力相

一致的。曹魏时期土地所有制的双轨制，既解决了

紧迫军事斗争亟需的军粮问题，又为正常经济生活

的恢复奠定了良好基础。
蜀汉经济也呈现出战时经济面貌。屯田制在蜀

汉得到诸葛亮的重视而成为国策。蜀汉建兴十年

( 232 年) ，诸葛亮在战争间隙“休士劝农于黄沙，作

流马木牛，教兵讲武”。［1］896建兴十二年( 234 年) ，诸

葛亮“悉出大众由斜谷出……亮每患粮不继，使己

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於渭滨

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1］925吕义在任汉

中太守期间，也“兼领督农，供继军粮”。［1］988

2． 东吴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土地国有制

与曹魏土地制度的双轨制相比，东吴土地制度

更多体现为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土地国有制。东吴国

家政权通过领兵制、赐田复客制和奉邑制，授予将领

和文臣土地，并随土地赐予劳动力，从而确立大地主

土地所有制。因此东吴部分大地主的土地是国有土

地的变种或分割。如:

孙皎，“迁都护征虏将军，代程普督夏口。黄盖

及兄瑜卒，又并其军。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

奉邑，自置长吏。”［1］1206 － 1207

孙韶“拜承烈校尉，统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

县，自置长吏，一如河旧……为边将数十年，善养士

卒，得其死力。”［1］1216

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

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1］1264

周胤“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

安”。［1］1265 － 1266

即拜鲁肃奋武校尉，代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余

人，奉邑四县，皆属焉。［1］1271

权统事，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
蒙阴赊贳，为兵作绛衣行滕，及简日，陈列赫然，兵人

练习，权见之大悦，增其兵。……时蒙与成当、宋定、
徐顾屯次比近，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兵并蒙。
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
书三上，权乃听。［1］1273 － 1275

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1］1280

( 蒋钦) 道病卒。权素服举哀，以芜湖民二百户

田二百顷，给钦妻子。［1］1287

( 周泰) 子修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厉，拜别

部司马，授兵五百人。［1］1289

周泰弟周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

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

官，充足精锐。……皆辄料取以充部伍。”［1］1290

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

桑长，拒黄祖。祖子射，尝率数千人下攻盛。盛时吏

士不满二百，与相拒击。［1］1298

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1］1300

权表治为吴郡太守，行扶义将军，割娄、由拳、无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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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毗陵为奉邑，置长吏。……自令督军御史典属城

文书，治领四县租税而已。［1］1303 － 1305

权奇其能，分丹阳为临川郡，然为太守，授兵二

千人。［1］1305

拜裨将军，领彭泽太守，以彭泽、柴桑、历阳为

奉邑。［1］1310

迁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

合遗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1］1312

( 陆抗) 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

抗兵。［1］1360

凌统死后，“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

……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后烈有罪免，封

复袭爵领兵”。［1］1297

以上信息显示，领兵制与奉邑制，均与一定的职

任有关。换言之，东吴国家政权授予将领兵员、赐予

官员奉邑，都是有条件的。将领和所受兵员的关系

是由东吴政权决定的，这些被授兵员的将领，并不能

保证在其死后自然由其子孙继承这些兵员。如凌统

的亲兵继承与否就取决于君主孙权的态度和凌统后

代的政治表现。将领的兵员，其所有权本属于“官”
即东吴国家，所以兵员的授予便是对国有土地上劳

动力的分割。另外，东吴的部曲还有一定收入。如

朱据的部曲“应受三万缗”。从“典校吕壹疑据实

取”［1］1340而欲诬告朱据的情节来看，似乎不是由朱

据本人支付。或许为东吴政权支付，归朱据支配。
奉邑制更是与官员的具体行政任务有关。如周瑜和

朱治都是由于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而享有奉邑，具

有官员俸禄的意义。赐田复客制是指东吴政权在赐

予土地的同时，连同附着其上的劳动力作为免除国

家义务的复客同时赐予，因此具有从国有土地所有

制向地主土地所有制分割和产权转移的意义。但是

零星史料无法证明其在东吴时代具有举足轻重的经

济地位。
事实上，东吴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力始

终十分强大。东吴的边境军事屯田作为土地国有制

的主要形式之一，在经济生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

用。东吴在皖城的屯田被西晋击破，被“斩首五千

级，焚 其 积 谷 百 八 十 余 万 斛，践 稻 田 四 千 余

顷”，［3］2552足见规模之大。内地屯田的规模也很大。
如东吴在溧阳、湖熟、江乘设立典农都尉，在毗陵设

立典农校尉管理屯田事务。［4］1030，1040 国有土地上国

家政权的强大作用，则直接决定了租佃农业劳动者

农奴化的境遇以及苛重的赋税负担。比较曹魏屯田

民“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的标准，东吴

国有土地租佃劳动者赋税显然更加沉重。
二、西晋土地私有制的全面确立

西晋占田制是曹魏屯田制瓦解的必然结果和法

律确认。曹魏咸熙元年( 264 年) ，“罢屯田官，以均

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1］153。西晋

泰始 二 年 ( 266 年 ) ，重 申 前 令: “罢 农 官 为 郡

县”［2］55。国有土地所有制的屯田制的废除，为土地

私有制的全面确立扫清了障碍。这也是曹魏政权长

期致力于恢复私有小农经济政策的自然结果。但是

屯田制的崩溃也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死灰复燃

创造了有利条件，地主庄园经济在国家政权的庇护

下迅速扩张。
灭吴后，西晋政权颁布占田法令，对屯田制废除

后的土地分配做出法律确认。《晋书·食货志》载:

“及平吴之后，有司又奏: 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

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

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

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

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又制户

调之制，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

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
夷人输从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

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

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年十六以上为正丁，十

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时而以

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

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

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

顷，第二品占四十五顷……第九品占十顷。而又各

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

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

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八品

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

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 学界普遍认为五十为十五之

讹———作者按) ，第 三 品 十 户……第 八 第 九 品 一

户”。［2］790 － 791

分析以上史料，可发现西晋政权对全国土地关

系的确认遵循着两条原则: 一为确立小农私有制。
这是曹魏土地制度双轨制发展的合理结果; 二为承

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庄园经济的既成事实，并予以

法律确认。这又是对东吴受到国家强制力约束的大

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曹魏屯田制崩溃后事实上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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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土地所有制的确认。
首先，西晋政权既然废除国有土地所有制性质

的屯田制，就必须解决广大屯田民的身份转化问题。
既然曹魏政权一直致力于对私有小农经济的恢复，

所以西晋政权理所当然地将这一趋势推进下去，占

田法令应运而生。无论“占”的涵义是“占有”还是

“限制”，其实都应理解为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
这从与“占田”同时规定的“课田”那里可以得到印

证。“课”的涵义无论是“监督”还是“征收”，都必

须以土地的“占有”即私有为前提。鉴于西晋时代

人口与土地的占有比例相对宽松，以及屯田制废除

后大量屯田民有向私有小农转化的自然趋势，西晋

政权有意通过占田法鼓励私有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同时辅以户调式税收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其次，西晋政权在确立私有小农经济、鼓励农民

占田或课田的同时，对地主庄园经济也给予法律上

的承认，建立起与私有小农经济平行的地主庄园经

济体系。地主庄园无论在土地占有还是附着其上的

荫客都在占田法令中得到确认。
其实，西晋政权对地主庄园经济所采取的土地

政策方向与对小农经济的政策方向正好相反。对后

者倾向于鼓励，对前者则是默认。因为曹魏后期王

公贵族早就趁屯田制解体掠夺了大量土地，东吴的

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东吴灭亡后更是未被触及，这

两者的土地占有早已超过了占田法的限定，而且也

绝不可能被限制在占田法令的标准内。这样，在艰

难恢复后重获生机的私有小农经济，在摆脱屯田制

压抑的同时，又立刻面临着封建庄园经济的蚕食。
《晋书·张辅传》载: 张辅“初补蓝田令，不为豪强所

屈。时强弩将军庞宗，西州大姓，护军赵浚，宗妇族

也，故童仆放纵，为百姓所患。辅绳之，杀其二奴，又

夺宗田二百顷以给贫户，一县称之。转山阳令，太尉

陈准家童亦被杀，暴横，辅复击杀之”。［2］1639 由此可

见在占田法荫客制度的庇护下，地主庄园经济对私

有小农经济压迫之甚。
三、南北土地制度的再度分野

1． 西晋土地制度在东晋时代的扭曲

西晋灭亡后，南北土地制度再度分野。由于偏

安江南的东晋皇权式微，贯彻西晋占田法的力度受

限，因此西晋土地制度在东晋时期呈现两个方向的

扭曲: 一方面鼓励占田扶持小农经济的措施因缺乏

强有力的皇权而势必萎缩，另一方面从东吴开始形

成、在西晋得到确认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疯狂扩张。

东晋政权为换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有意强化西晋占

田令中的荫客制度，从而形成“给客制度”，所谓“其

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为浮浪人，乐输亦无定

数任量，惟所输终优於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

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

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
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
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

……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

人……客皆著家籍”。［5］674官员按照官品等级荫客的

数量比西晋有所增加，说明东晋国家控制编户能力

的虚弱，为地主官僚大肆荫客提供了可乘之机。
2． 北方五胡政权对西晋土地制度的有限继承

永嘉之乱后，入主中原的五胡政权由于对汉族

中原王朝怀有民族仇恨，因此曾经给中原农业经济

造成严重破坏。但一旦各政权确定了对原中原王朝

经济重心地区的稳定统治后，随着追求正统性的政

治抱负的提高，很自然地开始继承魏晋既有的经济

政策和土地制度。后赵主石勒“以幽冀渐平，始下

州郡阅实人户，户资二匹，租二斛”［2］2724。前燕主慕

容皝采纳谋士封裕的建议，恢复魏晋时期的赋税标

准:“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

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

分，百姓安之，人皆欢乐”［2］2823。同时，北方长期割

据纷争的局面使五胡政权自然会沿袭曹魏和晋初的

屯田制以解决紧迫的军事供给问题。后赵主石虎

“使典农中郎将王典帅众万余屯田海滨”［3］3021，积蓄

粮谷，以应对与前燕的战争。后秦主姚襄也在创业

之初，“屯历阳，以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夹淮

广屯田，训厉将士”［3］3133，静待时机。
但是游牧民族的积习和统治民族的倨傲使他们

经常丧失贯彻重农经济政策的耐心，从而陷入贡役

制的暴政中。于是，这种军事贡役制对重农政策的

干扰和破坏，使西晋时代本来就受到压抑的私有小

农经济丧失殆尽，而庄园经济却因为其根深蒂固的

封闭性和地方性而得以存活。成汉太子李班曾痛

陈:“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富者以己所

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2］3041尽管庄园经

济的处境远比西晋统一王朝时代艰难，但是由于与

五胡各族贵族豪酋合流，从而成为阻碍各五胡国家

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强大阻力。因此，“在东汉末年

孕育出来的以宗族乡里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堡坞豪帅

与官僚士大夫在此时期并未丧失其权利，相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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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族豪酋的保护下倒进一步发展了以大族为主的

封建割据势力，主要表现在堡坞主大抵被委任为地

方官及汉族士大夫之参加各族政权”［6］。前赵时

期，“河内督将郭默收整余众，自为坞主”［3］2749。魏

浚则“屯洛北石梁坞”，其族子魏该“聚众据一泉

坞”［3］2764。石勒扫荡华北，“王师已还，河北诸堡壁

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2］2711。前秦主苻坚与西燕

主慕容冲剧战于长安，“有堡壁三十余推平远将军

赵敖为主，相与结盟，冒难遣兵粮助坚”［3］3345。如此

堡壁林立的现象居然就出现在前秦政治的腹心地

区。但是，五胡与汉族地方势力的合作毕竟是权宜

之计，其间的联盟纽带终究是脆弱的，存在着尖锐的

利益争夺。五胡政权与地方豪强之间争夺国家编户

的斗争便是这一矛盾的反映。前燕地方豪强控制大

量国家编户，“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

家，仓库枯竭，用度不足”。前燕主慕容暐任用悦绾

“纠 挞 奸 伏，无 敢 藏 匿，出 户 二 十 余 万 举 朝 怨

怒”［3］3210，可见地方豪富之强大。地方豪强拥有雄

厚的经济实力，后秦主姚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

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

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2］2994。
南燕主慕容德为丰裕国课，与青州豪族争夺劳动力，

“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

逃窜，以卓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

实，得荫户五万八千”［2］3170。
综上所述，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呈

现出先分后合，之后再度分野的发展脉络。北方曹

魏土地所有制存在双轨制现象，一方面通过屯田以

满足军事斗争需要，另一方面仍然致力于私有小农

经济的恢复。南方东吴土地制度更多体现为国家政

权主导下的土地国有制。西晋占田制是曹魏屯田制

瓦解的必然结果和法律确认，一方面确立小农私有

制，另一方面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庄园经济的既

成事实。西晋灭亡后，南北土地制度再度分野。南

方东晋政权为换取世家大族的支持而有意强化西晋

占田令中的荫客制度而形成“给客制度”; 而在北方

五胡统治下，私有小农经济丧失殆尽，庄园经济却因

其封闭性和地方性而得以存活。

注释:

① 相关研究参见: 唐长孺《西晋田制试释》，载《魏晋南北朝

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

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载《魏晋南

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高敏《魏晋南北

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高敏《长沙走马楼

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郑欣《曹魏屯

田制度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

出版社，2009 年; 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4 年;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

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年; 朱绍侯《魏晋南北朝

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 蒋福

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2006 年，唐长孺《魏晋户

调制及其演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0 年; 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1993 年; 程宾遗等《田赋史》，上海书店，1944 年; 陈登

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98 年; 官士刚《东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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